
有關依公司法第 7  條規定將業務委託「直轄市政府」，其再委任其所屬機關辦理是否適用

行政程序法第 15 條委任之規定

發文機關：法務部

發文字號：法務部 90.09.19. （90）法律字第０００五七八號

發文日期：民國90年9月19日

法務部「行政程序法諮詢小組」第二十二次會議紀錄

法務部九十年九月十九日

法九十律字第○○○五七八號函

壹、時間：九十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上午九時三十分

貳、地點：本部二樓會議室

參、主席：林常務次長錫堯

肆、出席委員：（略）

伍、列席單位及人員：（略）

陸、討論事項：

　　本件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依公司法第七條規定將業務委託「直轄市政府」（台北市

　　政府）後，「直轄市政府」可否再委任其所屬機關（台北市建設局、台北市建設局商業

　　管理處）辦理？此涉及公司法第七條所稱「委託直轄市政府」之規定究為行政程序法第

　　十五條委任（託）之概念，抑是地方制度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之委辦事項？如屬委辦事

　　項，則受委辦者依其法條用語，係指「地方自治團體」而不限於地方政府或其所屬機關

　　，準此，上開公司法第七條規定「委託直轄市政府」乙語，是否即可解釋為涵蓋「直轄

　　市政府所屬機關」在內？因此，現行法規中如何之規定得稱為委辦事項？受託處理者為

　　地方自治團體本身？抑或該團體之機關？又如屬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委任（託）之規定

　　，則受委任（託）者得否再行委任其所屬機關？

柒、發言要旨：

　　台北市政府建設局商業管理處代表：

　　過去基於行政流程、行政簡化及工作成效，原有相關公司登記之委辦業務，乃以台北市

　　建設局之名義為行政處分，但目前做法乃回歸法制層面，以直轄市政府名義（由台北市

　　商業管理處代辦府稿）為之。故為避免程序冗長，希望由台北市政府以委任方式（擬依

　　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訂定委任作業規定），由台北市商業管理處接受經濟部之委

　　託辦理公司登記業務。

　　經濟部代表：

　　因公司法係規定：「委託直轄市政府」，且委辦契約亦無直轄市政府得再委任所屬機關

　　辦理之約定，另高雄市政府並無商業管理處，因處分機關不同將造成訴願管轄不一致之

　　情形，故上開台北市政府之說法應不可行。

　　陳委員愛娥：

　　採甲說。解釋法律時，行政程序法與地方制度法應配合而作解釋，故行政程序法第十五

　　條第二項規定之委託，應限於同一行政主體之法人之不相隸屬機關間之委託情形，本件

　　經濟部與台北市政府係不同行政主體，應屬委辦性質。又如法律明定主管機關為直轄市

　　政府之○○機關之立法方式，有可能侵害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組織權，故此種規定方式

　　理論上似應解釋為中央政府將某部分權限透過法律而交給地方自治團體，地方自治團體

　　以其自治組織高權，依組織法規定來劃分權限（分工），無需再透過委任之方式。另訴

　　願無須統合在經濟部，尤其是委辦事項須受上級政府之指揮監督，故無需透過訴願管道



　　使經濟部為指揮監督，否則有矮化經濟部指揮監督權之嫌。實際為處分者即為處分機關

　　（商業管理處），亦即訴願法第九條之受委辦機關，如有不服，向其上級機關（台北市

　　建設局）訴願。另委辦機關除了有組織高權外，我國地方制度法有關委辦之規定，是由

　　地方政府負其執行責任，且德國在委辦事項上亦明白提及，地方自治團體在其組織上及

　　行政程序上未違反上級政府之法規者，其如何辦理係受委辦之地方自治團體之權限。

　　湯委員德宗：

　　本件為不同行政主體間之委辦事項，且為地方制度法規定之委辦。又以切合實務需要之

　　觀點，台北市政府可依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委任所屬下級機關辦理。而行

　　政程序法第十五條「依法規」之規定，應依情形而有不同法律解釋之差別待遇，例如該

　　條第一項之上級機關對有隸屬關係之下級機關為委任，則「依法規」之解釋應較寬鬆，

　　使上下級隸屬關係有其彈性。另台北市政府更為委任（商業管理處）後，如法律政策解

　　釋不會產生不公平、不一致之結果，雖實際辦理（處分）機關不同，仍不影響其訴願受

　　理機關為受委辦機關之台北市政府，此可從訴願法第九條規定得出此結果，故不服受委

　　辦機關（台北市政府）之行政處分者，可向經濟部提起訴願。此為訴願法第九條規定解

　　釋之脫鉤，即地方政府內部可自由地委任而不影響其訴願受理機關。另建議經濟部，以

　　後法制作業在委辦事項上，以委辦地方自治團體為原則，例外以法律明定委辦予自治團

　　體之機關；又委辦後是否可再委任所屬機關，則於委辦契約中明定即可。

　　黃委員錦堂：

　　採甲說。此為委辦事項，德國在例外情形也有「機關委任」（高度秩序性控制，排除地

　　方議會監督），而日本亦將「機關委任制度」廢除，因此應儘量避免機關委任之情形。

　　委辦事項係委託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至於如何分工而交給機關執行，則由地方自治團體

　　決定，即以自治條例規定，故無委任之問題。只有在組織分工後，該權限機關又往下授

　　權時，始有委任之問題，而此委任部分則同意湯教授之意見（法規解釋應從寬），且德

　　國在行政法總論之改革討論中，使同一行政主體能有獨立決定權並使決策流程縮短，另

　　各邦定有行政組織法，其中有一概括授權條款，即上級機關可將其業務委任下級機關，

　　減輕或免除個別法規委任之困難，故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法規之解釋，應從寬。又訴願

　　受理機關方面，如無再委任，本件則由建設局擔任處分機關；如再委任給商業管理處，

　　則應以商管處為處分機關，並向台北市建設局提起訴願，使權責清楚、流程快。

　　張委員瓊文：

　　採甲說。因過去將公法人及公法人機關之概念混淆，致司法實務常有當事人名義之問題

　　。又本件如由商業管理處或建設局作成行政處分，依學者意見會產生不同之訴願受理機

　　關，然依訴願法第四條第四款規定看來，則似均應向台北市政府提起訴願。

　　陳委員明堂：

　　採甲說。依地方制度法第二條規定，得委辦對象為具公法人地位之團體，故本件委辦對

　　象依法為台北市政府，至於其內部分工採從寬解釋，但最後決定者為受委辦名義人、團

　　體代表（台北市政府）。又委辦機關與受委辦機關間具有信賴關係，故受委辦機關再委

　　任所屬機關是否妥適，似有問題。

　　張委員自強（黃秘書英霓、陳專員明仁代）：

　　從公司法第七條之立法目的及沿革觀知，有關公司登記部分係單純要委託直轄市建設局

　　、省建設廳，後因業務繁重，始修法由省政府授權縣市政府為之。因此，是否有自治高

　　權之問題，仍有討論空間，而授權台北市政府後，其內部業務分工是否亦表示權限已移

　　轉於所屬機關，仍須考慮（如代辦府稿），即幕僚業務分工與權限劃分間有差異。又中

　　央政府委託地方政府辦理，地方政府可否透過內部分工而調整其權限管轄，即委託所屬



　　機關或另一層級地方政府辦理？有無違反中央法規之規定則需考慮。另訴願管轄方面，

　　如依湯教授意見，則會有處分機關名義人與訴願管轄機關不一致之情形；如依陳教授之

　　意見，雖在訴願程序上會簡省，但就上級機關指揮監督而言，並非尋常，因指揮監督皆

　　是通案處理，如訴願管轄機關不同而做出不同見解時，上級政府欲透過指揮監督權作統

　　合性變更，則會有問題。從公司法立法目的及沿革、訴願法、地方制度法及行政程序法

　　相關規定之整體性來看，公司法立法意旨既已委託直轄市政府辦理，除非法律明文，否

　　則不能再委任所屬機關為之。

　　經濟部商業司會後書面意見：

　一、公司法立法沿革：依第五條規定主管機關在省為建設廳，在直轄市為建設局，另依第

　　　七條規定，公司登記等事項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地方主管機關審核，並且依同條第二

　　　項立法理由，係因建設廳受託辦理登記業務，工作負荷過於繁重，為便利人民就近辦

　　　理，而增訂第二項建設廳必要時得將部分業務授權縣市政府辦理，係指直接指明該機

　　　關辦理，如需再授權或委辦，以法條有明文規定為限。因此，有關公司登記業務之委

　　　辦，精省之前，係指在直轄市建設局辦理，尚不得再委辦。

　二、配合精省後，有關第五條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建設局修正為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參照立法制度沿革為指定之機關，因此，有關公司登記業務之委辦即委託台北市政

　　　府辦理。

　三、又從第六條之規定，公司登記允屬中央主管機關之專屬權限，有關委辦對象係以公司

　　　法明文規定為準，尚不涉及地方制度法等事宜。

　四、再從本部與台北市政府簽訂之委託辦理公司登記事項契約書，係載明委託對象為台北

　　　市政府、委辦工作範圍及相關事項。因此，該項業務屬於委辦性質，尚非屬於委託性

　　　質。

　五、依目前訴願管轄而言，有關不服公司登記業務之訴願，不論受委辦機關之登記作業，

　　　均向行政院提起訴願，即行政救濟一致性，如採地方制度法規定之做法，將造成訴願

　　　管轄不一致之混亂情形。

捌、結論：

　一、綜合上開見解，分述如下：

　　（一）團體委辦說（甲說）：即委辦，係以具公法人地位之地方自治團體為對象，以維

　　　　　護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組織權。此說因是否得依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再行委任，又分為以下二種見解：

　　　　　1.得再委任說：此說認為中央政府將某部分權限依據法律交給地方自治團體，地

　　　　　　方自治團體以其自治組織高權，依組織法規定來劃分權限（分工），無需再透

　　　　　　過委任之方式。另受委辦團體除了有組織高權外，我國地方制度法有關委辦之

　　　　　　規定，是由地方政府負其執行責任，地方自治團體在其組織上及行政程序上未

　　　　　　違反上級政府之法規者，其如何辦理係受委辦之地方自治團體之權限。惟在組

　　　　　　織分工後，該權限機關又往下授權時，則有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一項之委任

　　　　　　問題，而此委任規定之「依法規」，解釋應從寬，使同一行政主體能有獨立決

　　　　　　定權並使決策流程縮短，並減輕或免除個別法規委任之困難。

　　　　　2.不得再委任說：此說亦認為中央政府將某部分權限依據法律交給地方自治團體

　　　　　　，地方自治團體以其自治組織高權，依組織法規定來劃分權限（內部分工），

　　　　　　無需再透過委任之方式。惟委辦機關與受委辦機關間因具有信賴關係，故受委

　　　　　　辦機關應不得再行委任。

　　（二）機關委辦說（乙說）：即委辦之中央法規，既明文以地方自治團體之某行政機關



　　　　　為受委辦機關，則不屬團體委辦之性質，該事項經委辦後，應由受委辦機關作成

　　　　　行政處分。此說因是否得依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再行委任，又分為以

　　　　　下二種見解：

　　　　　1.得再委任說：此說認為以切合實務需要之觀點，地方政府可依行政程序法第十

　　　　　　五條第一項規定，委任所屬下級機關辦理。而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係上級機關對有隸屬關係之下級機關為委任，則其「依法規」之解釋應較寬

　　　　　　鬆，使上下級隸屬關係有其彈性。

　　　　　2.不得再委任說：此說認為從公司法立法目的及沿革、訴願法、地方制度法及行

　　　　　　政程序法相關規定之整體性來看，公司登記屬中央主管機關之專屬權限，有關

　　　　　　委辦對象係以公司法明文規定為準，其立法意旨既已委託直轄市政府辦理，除

　　　　　　非法律明文，否則不能再委任所屬機關為之。又本件經濟部與台北市政府簽訂

　　　　　　之委託辦理公司登記事項契約書，亦係載明委託對象為台北市政府。

　二、以上各種見解提供經濟部參考。

玖、散會：（中午十二時十分）

　　主席：林錫堯

　　紀錄：黃荷婷


